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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2023年度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兖州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区直各部门、单位：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推进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办法》《济宁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区政府编制了《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，已经区委同意，现予公布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。决策草案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，不得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 
二、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压实责任，把握时间节点，认真做好决策草案拟定等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。 
三、目录实行动态管理。根据区委、区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的实际情况，确需对目录进行调整的，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认真研究论证，提出调整建议，按程序报经批准后公布。 
四、目录实行年终总公开制度。年底前向社会公示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完成情况。 

附件：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目录


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
2023年4月19日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附件

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
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承办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济宁市兖州区现代水网建设规划
	区水务局
	2023年4月

	2
	济宁市兖州区“十四五”水利
发展规划
	区水务局
	2023年4月

	3
	济宁市兖州区中医药发展
“十四五”规划
	区卫生健康局
	2023年5月

	4
	济宁市兖州区“十四五”卫生
与健康规划
	区卫生健康局
	2023年10月

	5
	济宁市兖州区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管理办法
	区审计局
	2023年6月

	6
	济宁市兖州区社会招商奖励办法
	区投资促进中心
	2023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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